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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
执行功能及其实现

王 慧*

摘 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我国环境法制的一大创新。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设

计及其实践看,其发挥了环境行政司法执行的功能,如此方可合理解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对行为违法性和环境行政的强调,有效协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关

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使法院一定程度上参与环境行政执法,在我国大力推行环境司法专门

化的时代背景下,法院有资源和能力处理涉案环境事务,不会替代传统的环境行政执法机构。
为了有效发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执行功能,应当适度扩张而不是严格限制环境保护非

政府组织的范围。在尊重环境行政机构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原则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

行政执法应有效衔接,通过行政答复制度或诉前通知等待制度来强化环境行政参与是可选方

案。

关 键 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公民诉讼 行政执法 环境司法 行政参与

一、问题与方法

环境公益诉讼被视为环境法中最耀眼的制度创新,〔1〕它允许政府环境行政执法机构之

外的主体参与环境法的执行。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界点,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研究出现了方向转变。入法前侧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宏观叙事,旨在为环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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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公益诉讼入法寻找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2〕入法后侧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效分析,旨

在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践提供优化方案。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学界提出不少观点,

但疑问丛生,举例如下:

第一,环境行政至上。有观点认为“公共利益不适合用诉讼加以保护,而是适合立法,由公

共机构执法来实施”。〔3〕问题是,如果环境行政执法者主观上因腐败不愿执法,或者客观上

因财力不足无法执法,环境行政至上的合理性何在? 环境行政至上的重要前提是环境行政执

法者主观上愿意执法,客观上能够执法。我国的环境行政执法是否满足这种制度预设? 如果

答案是否定的,环境行政至上的逻辑难以成立。

第二,环境司法不适。有观点认为法院处理环境纠纷存在资源不够和能力不足问题。〔4〕

从司法资源层面看,在环境司法专门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司法资源不是出现了不足的问题,反

而出现了闲置浪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恰恰有助环境司法资源得到最大使用。从能力角度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重在让企业遵守环境法的规定,并未要求法院评估环保政策和制定环保标

准,判断企业是否守法难道不是法院擅长的事务? 更为重要的是,否定法院能力在逻辑上会全

盘否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因为相比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侧重企业污染行为的合法性判断,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需对行政机构的执法裁量权进行合理性判断。

第三,环保公益组织无能。有观点认为环保公益组织通常缺乏环境科学专业能力,所以不

该赋予其相应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5〕将环保公益组织的业务能力作为判断其是

否有权起诉的标准看似合理,实则逻辑不通。当环保公益组织有资格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时,其能力才有望提升,不然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环保公益组织的能力强弱确

实会影响其提起诉讼,但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的奉献和激情通常比专业更重要。〔6〕

上述困惑的出现一定程度源于诸多因素。第一,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定位存在误解,忽

视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一项重要目标:解决政府环境行政执法失灵。第二,忽略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中国语境,对环境司法资源和能力的讨论脱离了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快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第三,忽视环境司法的“地方性知识”特性,国内环境司法的讨论受美国环境司法哲

学影响较大,但对美国环境司法的政治性及其时空性缺乏全景认识。本文尝试通过如下途径

解惑:一方面溯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准确把握其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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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进行实证研究,找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的真问题并提出

相应的建议。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执行功能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以民事责任为核心的私法诉讼,近年有学者认为

其应为以行政责任为核心的公法诉讼。〔7〕谁是谁非? 对此,我们不妨从该制度的源头展开。

全球的环境公益诉讼大多以美国公民诉讼为蓝本,透析美国公民诉讼有助我们准确把握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197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之所以规定公民诉讼制度,是因为美国国会

发现国家大气污染控制管理局存在严重的执法失灵。〔8〕国家大气污染控制管理局执法失灵

的根源如下:第一,财力和人力不足,环境污染者容易逃避法律惩罚;〔9〕第二,因腐败出现规

制俘获,使得环境保护法沦为“纸老虎”。受1969年《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公民诉讼制度的启

发,〔10〕美国国会1970年修正《清洁空气法》时规定了公民诉讼以解决政府环境执法不力,随

后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保护法均效仿。公民诉讼被视为美国环境法历史上的重大革新,〔11〕

支持者认为其让普通民众参与到监督环境法执行的队伍中来,既可以帮助政府发现污染者,使

污染者难以逃避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又可以激励政府执法机构积极履责,成为执法机构不作为

的消毒剂。〔12〕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认为公民诉讼重在解决政府执法腐败,后来出于政治

妥协将公民诉讼的立法目标从遏制腐败变为弥补执法资源不足。〔13〕

从美国公民诉讼的实践看,它所发挥的作用远超国会的预想,除了解决政府环境执法失

灵,还带来其它意外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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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p.80.
参见(美)罗伯特·V.珀西瓦尔:《美国环境法———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教程》,赵绘宇译,法律出版

社2014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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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LawReview,Vol.20,No.1,1997,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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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化环境民主。公民诉讼将公民参与环境保护从环境法制定阶段延伸到环境法执

行阶段:公民可以影响环境执法和司法。公民诉讼确保公民有机会坐在谈判桌上,发表自己有

关环境执法的看法,既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合法性,〔14〕又有助于环境法被公民接受。有学者甚

至认为:“诉诸美国法院是公民直接参与环境决策的最有效方式,并且可能是确保民主过程在

环境保护领域运作的唯一方式。”〔15〕

第二,环境信息生产和警报。首先,公民诉讼使公民成为环境违法行为的监测者,激发公

民监视潜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并向环境执法者报告相关违法信息。其次,公民诉讼为公民提供

了将环境案件公之于众的机会,可成为环境问题的报警器,引起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问题的重

视。〔16〕

第三,环境执法竞争与革新。公民诉讼打破了政府环境执法垄断,使得环境执法者面临一

定的执法竞争压力。公民诉讼带来的执法竞争可以敲打政府垄断环境执法时容易出现的毛

病:效率低下和老成守旧。此外,公民诉讼有助政府环境执法方式的创新。比如,非政府组织

在公民诉讼中首创的额外环境项目,被1990年修订后的《清洁空气法》采纳,如今执法者通过

额外环境项目从企业获得的金额远超民事罚款的金额。〔17〕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之所以入法,一个重要原因是环保部门执法手段有限,结

果使许多环境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制止。〔18〕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入法虽有解决

环境行政不足的重要动机,但立法者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定位为民事救济方式,〔19〕法院

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定位为侵权诉讼。〔20〕立法者之所以如此定位,因为其认为“公共利

益”没有明确的权利主体或者权利主体过于抽象,遭受损害后难以通过民事诉讼得到救

济,只有通过公益诉讼才能予以保护。〔21〕但是,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定位为民事权益救

济诉讼会带来如下困惑:

第一,难以解释法院对被告行为违法性的强调。按照环境侵权法一般原理,环境污染侵权

责任的认定不以被告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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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Vol.25,No.1,2002,p.95.

(美)约瑟夫·L.萨克斯:《保卫环境:公民诉讼战略》,王小钢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导言。

SeeRachelE.Sten,EnvironmentalLitigationin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13,p.101.
Thompson,supranote1,p.206.
参见别涛:《环境的环境公益诉讼及其立法设想》,载别涛主编:《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7页。
参见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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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法释〔2020〕17号)(以下简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1
条对此有明确规定。但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情况却大为不同,尽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法释〔2020〕20号)

(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被告承担法律责任要不要以违法性为

前提,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强调行为的违法性几乎是普遍现象。以自然之友提起的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为例,〔22〕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均强调被告行为的违法性。检察院提起的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类似,以检察环境民事公益指导性案例为例,〔23〕不管是检察院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时,还是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均强调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如果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是民事权益救济诉讼,强调被告行为的违法性意义何在?

第二,难以解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对环境行政的强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

法解释》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告知对被告行为负有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如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民事权益救济的诉讼,为何有此规

定?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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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本文收集了自然之友自2015年以来提起的相关案件15件:自然之友

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与谢知锦、倪明香等侵权责任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2060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等与广东南岭森

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6)粤18民

初3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北京环宇宝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等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北京

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4民初48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北京中顺天达贸易有

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4民初49号;自然之友

环境研究所与北京九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15)四中民初字第233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安庆皖能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大气污

染责任纠纷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民终132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吉02民初146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国家电投集团山西铝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案,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6)晋09民初35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江苏大吉

发电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9民初25号;
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国电寿县风电有限公司、安徽国电皖能风电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安徽省淮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9)皖04民初155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云南华润电力(西双

版纳)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环境纠纷案,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2018)云04民初15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环境

污染责任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云民终824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国网

甘肃省电力公司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甘民终679号;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山
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民终

751号。
许建惠、许玉仙民事公益诉讼案(检例第28号)、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及江源区中医院

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检例第29号)、盛开水务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检例第86号)、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南 A公司等三被告非法向海洋倾倒建筑垃圾民事公益诉讼案(检例第111
号)、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三人故意损毁三清山巨蟒峰民事公益诉讼案(检例第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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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原告如果在这种

情况下不撤诉,法院可主动行使释明权让原告撤诉。以中华环保联合会诉上海振华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案为例,〔24〕该案中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向法院出具了说明其已履行监

管职责的《情况说明》,法院认为由于两级生态环境局履行了监管职责,原告诉求所指向的环境

违法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故准许原告撤诉。如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仅是民事权益救济性质的诉讼,按照我国民事法律责任独立于行政法律责任的传统,生态环境

局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与原告的民事权益救济诉讼关联不大。对此合理的解释应当是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执法功能,如此法院允许原告因生态环境局履行监管职责而撤诉的做

法才有说服力。

第三,难以协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冲突。依据《民法典》《环境

侵权司法解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以及《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2020修正)》(法释〔2020〕17号)(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若干规定》),我国环境

侵权诉讼大致分为三种:环境私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其中,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存在重叠或冲突之处。之所以存在重叠,是因为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所强调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弹性较大、具体含义不确定的概念,〔25〕可以覆盖除环

境私益诉讼之外的所有环境侵权行为,当然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这种重叠会导致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出现冲突,以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为例加以说明(参见表

1)。《民法典》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前,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18条、第

21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可以请求侵权人赔偿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这类损失也是《民法

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赔偿对象。从体系解释的维度看,环境民事公益案件中的环境服

务功能损失赔偿诉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诉求应在责任构成

要件方面一致,但实践中并非如此。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若干规定》第1条、第11条,主张

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需满足两大条件:一是被诉行为需具有违法性,二是被诉行为发生在特

定区域或者导致特定的后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则没有如此严格的

限制。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若干规定》,可推导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之外的

所有违法行为导致的环境服务功能损害赔偿,以及所有合法行为导致的环境服务功能损害赔

偿均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求范围。但是,如果允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针对合法行为

导致的环境服务功能损害主张赔偿,会导致一种悖论:《民法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缩小了

服务功能损失赔偿的范围反而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利。解决这一悖论需要体系解释思维,即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不该针对情形一提起诉讼。如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能针对情形一提起诉

讼,它同样不该针对情形二提起诉讼,不然便有“滥竽充数”的嫌疑。如此一来,环境民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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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3民初274号。
参见王胜明,见前注〔19〕,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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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只能针对情形三:违反法律规定且发生在非特定区域或者未导致特定后果的生态环境损

害行为,如果该诉讼属于民事权益救济诉讼,为何担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的违法性?

表1 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诉讼比较

诉讼类型 诉讼对象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情形一:被诉行为无需满足违法性前提;被诉行为发生在特定区域或者导致

特定的后果

情形二:被诉行为无需满足违法性前提;被诉行为发生在非特定区域或者未

导致特定的后果

情形三:被诉行为需满足违法性前提;被诉行为发生在非特定区域或者未导

致特定的后果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被诉行为需满足违法性前提;被诉行为发生在特定区域或者导致特定的后果

综上所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难以用民事性质的侵权诉讼进行合理解释,其更多地

体现了司法执行环境法的特性:法院的角色不是解决传统的民事主体间的民事纠纷,而是更多

地发挥了弥补环境行政执法不足的功效。

三、法院有助于解决环境行政执法失灵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会浪费司法资源

美国公民诉讼立法初期,批评者认为其会加剧负担较重的联邦法院系统。美国公民诉讼

批评者所担忧的环境公益诉讼增加法院负担、浪费司法资源的现象在我国是否存在? 在我国

环境司法专门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不仅不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反而有助司法

资源实现优化,理由如下:

第一,环境司法专门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20年12月,全国共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

构1993个,包括环境资源审判庭617个,合议庭1167个,人民法庭、巡回法庭209个。〔26〕按

照中国法院审判庭的通常配置,环境资源审判庭至少需要3名法官,环境资源审判合议庭至少

需要1法官,最多3名。如果按照最低配置,那么中国环境资源专门审判至少3018人(其中,

环境资源审判庭1851人,合议庭1167人)。

第二,环境专门审判人员人均审案量偏低。2020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环境资源刑事一

审案件37641件,各类民事一审案件159070件,环境资源行政一审案件53854件,环境公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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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吕忠梅等著:《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0年)》,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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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案件4181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73件,共受理案件256905件。〔27〕如果按照环境资

源审判最低人员配置来算,人均审理环境案件85件左右。鉴于实践中不少环境资源审判庭法

官数额多于3人,环境资源审判合议庭法官数多于1人,那么人均审理环境案件要少于85件。

环境资源审判人员人均审案量远低于非环境资源审判人员人均审案量,2020年,全国法院法

官人均办案225件。〔28〕

具体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言,案件少是困扰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一大问题。2020年,全

国法院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15件,〔29〕大多数环境资源审判庭处于

无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现象。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

之所以少,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立法对环保组织限制过严。譬如,法律规定环保组织成

立后达到一定年限才有权起诉,结果使得满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环保组织少之又

少,进而催生了环保组织的跨省诉讼现象。二是法院的环境司法态度较为消极,法院受地方政

治的影响较大,有不敢、不愿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倾向,〔30〕不少地方法院对环保组织提

起的诉讼持否定乃至敌视态度。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认为我国知名的环保组织中国绿发会无起诉资格。〔31〕

(二)法院有能力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批评者认为,由于环境纠纷涉及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各种社会利

益的权衡,法院没有能力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32〕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语境下,法院有能力

处理相关纠纷,理由如下:

第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聚焦侵权人行为的合法性判断。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

践看,这类诉讼主要目的是执行法律已规定的规则和标准,法院无需处理复杂的技术问题。

如,自然之友和绿发会等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案件焦点是被告是否违反环境

保护法律,而不是判断环境保护法律本身是否合理。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合法法院完全有能

力胜任。

第二,即便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法院未必能力不够。针对环境纠纷案件,不少人认

为“由对技术一窍不通的法院来审查科学证据是极其危险的不靠谱行为”。〔33〕认为法官是法

律职业人,无法处理法律之外的环境科学技术问题的观点值得推敲。法官确实无法做到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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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同上注,第20页。
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

gqing-29083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0日。
参见吕忠梅等,见前注〔26〕,第29页。
参见王灿发:《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评估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青民终226号。
参见王明远,见前注〔4〕。

JamesL.Oakes,“TheJudicialRoleinEnvironmentalLaw,”NewYorkUniversityLawReview,

Vol.52,No.3,1977,p.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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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一样理解环境案件中的科学问题,但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交换的规定,只要法官愿

意,其完全可以对科学问题进行合理判断。随着审判经验的积累,法官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理解

会更加全面和深入。事实上,法官审判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技术难度不亚于环境问题,如精

神损害赔偿和不当医疗赔偿。法官有没有能力解决环境纠纷,很大程度取决于法官个人好不

好:好的法官通过不断学习可以处理案件中的科学技术问题。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间接监督环境行政执法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批评者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使得法院做了行政机构的分内事,越

位成为环境公共利益的第一顺位保护者。〔34〕理论上,判断何为公共利益一定程度上是政治

问题,最好交由民主决策程序来决断。不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解决的是被告行为合法与

否的法律适用问题,而不是环境法律和政策合理与否的公共政策判断问题。因此,法院和行政

机构的关系焦点不应在法院是否越权成为环境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而是其有没有必要间接

监督环境行政执法者。

如果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因资源限制出现执法不力,那么法院为环保组织等提供机会使其

成为补充执法者并无不当,法院此时不仅没有干扰执法者的正当执法,反而成为其有益的合作

者。疑虑较多的是,在环境行政执法机构主观上不愿执法的情形下,法院的间接监督是否合

理。环境行政执法机构主观上不愿意执法,要么因为规制俘虏,要么因为理性权衡执法利弊使

然。针对因腐败而导致的环境行政执法不力,法院的间接监督功能可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一

定的威慑,何乐而不为? 难题是,如果执法不力是理性权衡的结果,法院的间接监督有无必要?

这一问题的本质是执法者能否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变环境立法:弱化环境执法力度乃至不

执法? 有学者指出:“在执法阶段人们才能知道公共政策到底是什么。”〔35〕据此,环境法无需

严格执行,执法者自由裁量作出的执法行为最为合理。〔36〕如果允许法院间接监督环境行政

执法者,会影响执法者对执法利弊进行合理权衡。按照这一逻辑,执法与否属于执法者的自由

裁量权,法院不该监督,否则会导致不理性的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必要性不可否认,但需警惕的是“行政机构执法裁量如过大,会

使法律成为纸老虎”。〔37〕一方面,容易导致环境规制俘虏,允许腐败的环境执法机构自由裁

量等于让狐狸照管鸡圈。另一方面,容易破坏环境执法的象征意义,自由裁量容易使人们不会

严肃对待环境法。以往,一国通过如下措施控制环境行政执法裁量权:法律条款对相关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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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参见王明远,见前注〔4〕,第55页。

RobertGlicksmanandChristopherH.Schroeder,“EPAandtheCourts:TwentyYearsofLawand
Politics,”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Vol.54,No.4,1991,p.294.

SeeJonathanZ.Cannon,EnvironmentintheBalance:TheGreen MovementandtheSupreme
Court,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5,p.145.

JamesL.Oakes,“EnvironmentalLitigation:CurrentDevelopmentsandSuggestionsfortheFu-
ture,”ConnecticutLawReview,Vol.5,No.4,1973,p.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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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尽可能明确、立法机关的监督和行政长官的任命控制等。〔38〕近年来,在环境行政执法裁

量控制中,法院所扮演的间接监督作用逐渐被认同。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入法旨在弥补国

家环境管理不足、克服环境行政监管局限、应对环境执法机关的不作为,〔39〕法院间接监督环

境行政执法裁量顺理成章。

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再造

(一)严格限制原告范围的理由

1.原告“假公营私”:经济回报至上

公民诉讼的批评者认为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的目的未必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获得经

济回报。非政府组织使用和解程序被视为公民诉讼“假公营私”的铁证,〔40〕原告通过和解获

得了额外的经济好处,置公共利益于不顾。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或许受经济驱动,但它们不会

完全忽视公共利益,〔41〕它们较为注重自身的公共形象。实践中,顾忌到公民诉讼反对者的批

评,很少有非政府组织只是出于经济动机提起公民诉讼,〔42〕诉讼目标如果是经济利益至上会

使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2.原告“投机取巧”:选择性诉讼

公民诉讼的批评者认为公益诉讼原告提起诉讼时往往“投机取巧”:选择起诉有利可图的

企业,〔43〕而不是基于公共利益考量起诉应该被惩罚的企业。批评者的理由是,大多数环保组

织将潜在被告承担败诉后果的能力作为选择被告的主要考量因素,将能否胜诉作为决定起诉

与否的标准,而不是将被告行为的危害性大小作为主要考量因素。〔44〕在批评者看来,选择性

诉讼使公民诉讼偏离了其保护公益的初衷。所有的执法者都有“投机取巧”的嫌疑,公共执法

者也不例外。公共执法者通常不会追究较大的环境违法行为,比如针对大型公司。〔45〕在诉

讼成本仍然是非政府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一大障碍的背景下,要求其必须起诉那些生产规模大、

污染影响后果严重但胜诉几率小的企业过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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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43〕

〔44〕

〔45〕

SeeRichardE.LevyandRobertL.Glicksman,“JudicialActivismandRestraintintheSupreme
Court’sEnvironmentalLawDecisions,”VanderbiltLawReview,Vol.42,No.2,1989,p.366.

参见王胜明,见前注〔19〕,第103页。

Smith,supranote9,p.373.
SeeDavidE.AdelmanandRobertL.Glicksman,“ReevaluatingEnvironmentalCitizenSuitsin

TheoryandPractice,”UniversityofColoradoLawReview,Vol.91,No.2,2020,p.399.
Smith,supranote9,p.375.
SeeMichaelS.Greve,“ThePrivateEnforcementofEnvironmentalLaw,”TulaneLawReview,

Vol.65,No.2,1990,p.342.
Smith,supranote9,p.371.
Thompson,supranote1,p.199.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3.诉讼“泛滥成灾”:浪费司法资源

美国国会起初不大愿意将公民诉讼入法,担心相关诉讼泛滥成灾,企业需要消耗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来应对,成为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46〕公民诉讼批评者认为公民诉讼会将环境保

护事业从合作变成对抗,导致无休止的诉讼。〔47〕由于公民诉讼缺乏相应的民主责任制衡机

制,批评者认为公民诉讼最终会失控。从美国公民诉讼近50年的实践看,公民诉讼并未“泛滥

成灾”,相关诉讼的案件数量较为有限。〔48〕近年来,美国的公民诉讼案件数量出现了惊人的

萎缩态势。

(二)严格限制原告范围的理由难以成立

1.原告难以通过公益诉讼获利

第一,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原告有权主张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

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害,其中直接涉及原告获利的是赔偿损害,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原告主张的赔偿通常流向国库,并非归原告所有。原告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获得的可自

己支配的金钱回报仅有原告提出的诉讼费用,但原告主张并得到法院支持的诉讼费用绝不可

能达到让其获利的程度。以自然之友为例,2015年至今,自然之友共提起涉及金钱请求的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8件,〔49〕其中7件主张了共计835057元的律师收费、评估费用、差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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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参见曹明德:“中美环境公益诉讼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4期,第72页。

Valiante,supranote14,p.96.
SeeJeffreyG.MillerandBrookeS.Dorner,“TheConstitutionalityofCitizenSuitProvisionsin

FederalEnvironmentalStatutes,”JournalofEnvironmentalLawandLitigation,Vol.27,No.2,2012,p.
407.

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与谢知锦、倪明香等侵权责任纠纷案,福建省南

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南民初字第38号,该案中自然之友获得评估费用6000元、律师费

96200元和其他合理费用31308元,共计105330元;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北京九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固

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四中民初字第233号,该案中自然之友

需要支付鉴定费254660元、案件受理费70元,共计254720元;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

等与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2016)粤18民初3号,该案中自然之友获得律师费20万元、差旅费4万元、评估费6万、专家咨询费2万,共
计32万元;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吉林

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吉02民初146号,该案中自然之友获得旅差费16875元;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与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

等环境污染纠纷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4民初214号,该案中自然之友、绿发

会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1891800元;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与江苏常

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

终232号,该案中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获得律师费、差旅费230000元;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安庆皖能中科

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08民初37号,该
案中自然之友获得诉讼支出3万元;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江苏大吉发电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江
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9民初25号,该案中自然之友获得补充鉴定费3万元、律师

代理费18万元、差旅费19097.50元,共计22909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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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合理开支,平均每年20万元左右。年均20万元的诉讼费用显然难让自然之友获利。

第二,根据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社会组织如通过诉讼实施牟取经济利益,人民

法院可向登记管理机关发送司法建议,由登记机关依法对其进行查处,查处结果向社会公布并

通报人民法院。〔50〕对于生存本已艰难的环保组织而言,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的风险实在

过大。

事实上,环保组织无法获利恰恰成为制约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展的一大障碍。由于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视为是为了公共利益,所以相关立法不允许原告在诉讼中获得律师费之

外的报酬。为了吸引更多的环保组织参与到环境执法队伍中来,我国未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立法和司法解释应当允许原告可获得一定的诉讼报酬,如此才能确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持

续发展,帮助解决环保组织的资金匮乏问题。

2.原告的选择性诉讼情有可原

受诉讼成本高和败诉风险大的影响,环保组织选择案件进行诉讼情有可原。自然之友和

另外一家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两环保组织被要求承担案件受理费近

200万元,〔51〕而自然之友自2015年至今所获得律师收费、评估费用和差旅费等仅有835057
元。从自然之友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告看,不乏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石化分公司等社会影响较大的企业。〔52〕其它环保组织也针对一些“硬骨头”被告提起诉

讼,如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宁沪高速公司、〔53〕绿发会诉国营敦煌阳关林场 〔54〕和贵阳公众环境

教育中心诉贵阳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55〕

即便环保组织选择性诉讼,正确的做法不是进一步限制它,而是设计合理制度将它

从诉讼成本高和败诉风险大的恐慌中解脱出来。针对诉讼成本高,应该设置合理的诉讼

成本负担机制:减轻原告的诉讼费用负担、降低诉讼成本。为了鼓励社会组织提起诉讼,

《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及《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相应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助制度:诉讼费用缓交、减交

和免交制度,但相关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和细化。针对败诉风险大,可通过倾斜性的诉

讼规则减缓败诉风险对环保组织形成过度威慑。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司法执行性

质的诉讼,那么原告用来证明被告行为违法的证据规则应当与行政处罚的证据规则相

当,但是这会增加原告的举证负担。为了推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展,可以沿用现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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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法
〔2014〕352号)。

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4民初214号。
参见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吉02民初146号。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4)锡环公民初字第1号。
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甘民终70号。
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01民初7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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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规定的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和支持起诉制度。〔56〕

3.诉讼“泛滥成灾”并未出现

为了控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数量,各国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范围进行限制,大致可分

为私益受害人保护模式和准执法者模式。私益受害人保护模式强调原告的受害人属性:环境

污染需与原告的利益相关,达到了间接地限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效果。在这一模

式下,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需满足如下条件:首先,原告遭受了事实损害,且这种损害是受法律

保护的具体而非抽象的利益;其次,原告遭受的损害可归责于被告的行为;再次,原告遭受的损

害司法机构可进行司法救济。私益受害人保护模式对于环境保护不太友好,因为原告主张保

护的利益类型广于事实损害且较为抽象。为了缓和私益受害人保护模式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严

重限制,法院采取了诸多破解之道:扩大解释损害概念使其包括美学和休闲娱乐等非经济损

害、弱化损害的具体化要求、间接承认环保组织的诉权。〔57〕不过,法院通过扩大解释方式来

解决私益受害人保护模式不足的方法缺乏稳定性。

准执法者模式弱化了原告与被告污染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凸显了原告作为补强环境行

政执法的准执法者角色。在准执法者模式下,谁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大程度取决于立法者

对环境执法主体多元化的政策考量。准执法者模式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更具理论解释

力,因为私益受害人保护模式无法解释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

过,有学者认为准执法者模式存在不足,“依法登记”和“活动满五年且无违法记录”无法确保环

保组织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会导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出现选择性诉讼多、与政府执法重叠

等不合理现象。〔58〕不可否认,准执法者模式下环境保护组织确实未必与污染行为有利益关

系,但我国的准执法者模式对环保组织的限制未必弱于私益受害人保护模式对环保组织的限

制,环保组织滥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首先,我国环保组织管理体制严格。自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颁布以来,我国

对社会组织实行“归口登记、双重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双重管理体制的存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一些草根民间组织,因为很难找到对口的业务主管单位,无

法通过在民政部门登记获得合法的社会组织的地位。即便是已登记的环保组织通常受到公

安、税务、审计等部门的关注,这使得它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非常谨慎。

其次,具备起诉能力的环保组织少之又少。我国目前有资格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组

织大概700多家,但因受制于财力和人力,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要是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

会、绿发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和福建绿家园等少数几家环保组织。〔59〕环境民事公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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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参见江必新:《环境资源审判的理念、政策与机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

Miller,supranote13,p.10316.
参见巩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之起诉限制及其启示”,《法商研究》2017年第5期,第182页。
参见王灿发,见前注〔30〕,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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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是成本较高的诉讼行为,不是随心所欲之事,这是环保组织未出现滥诉现象的重要因素之

一。

再次,其它法律对公益诉讼滥诉有严格控制。环保组织会不会滥诉的诱因主要是牟利:假

借环境保护之名牟取经济利益之实,环保组织通过诉讼来获得经济利益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社会组织牟利,可以依法收缴其非

法所得、予以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在法律后果如此严重的情形下,环保

组织铤而走险滥诉的可能性不大。

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准执法者模式对环保组织限制过严,

导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较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未来立法有

必要进一步放宽原告范围,尽可能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多元化。具体如何划

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实则是政治性较强的公共政策判断,立法者需综合权

衡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国家维护环境法治的决心、环境行政主体执法能力大小

和执法意愿高低以及公民参与国家环境治理的政治可接受度等因素。整体而言,国家应

该弱化对环保组织的行政控制:一方面,删除环保法中有关环保组织成立年限达到一定

期间才有起诉资格的规定,依法成立登记的环保组织均应赋予起诉资格;另一方面,对于

环保法规定之外的其它组织的起诉资格,也不宜限制过死。〔60〕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

的多元化不仅有助于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执行功能,而且有助于营造环保组织相互

竞争和监督的良好氛围。

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的衔接

(一)理想语境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的衔接

有观点认为政府应该100%执行环境法,否则环境法便失去价值和意义。因为当环

境法未能被100%执行时,它无法对潜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威慑,会使人们对政府环境

执法失去信心,进而丧失遵守环境法的积极性。〔61〕客观讲,要求政府100%环境执法过

于理想,阻碍不少:

第一,执法队伍人力、财力和能力不足是不容否认的现实。执法部门面临人员数量不足、

素质不高、技术保障不足和执法经费不足等问题,〔62〕导致环境违法行为不易察觉,或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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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报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3页。

SeeDavidMarkell,“TheRoleofDeterrence-basedEnforcementina‘Reinvented’State/Federal
Relationship:TheDivideBetweenTheoryandReality,”HarvardEnvironmentalLaw Review,Vol.24,

No.1,2000,pp.11-12.
参见汪劲主编:《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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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违法行为的成本过高。譬如,环境执法者对深夜倾倒、抓捕野生动物和篡改环境设备数据

等行为难以有效监测。

第二,政治干扰较大。受政治压力影响,执法者会对一些环境污染行为视而不见。环境法

一直面临企业的抵抗,在立法阶段,由于公民环保意识较强,可以对冲企业的抵制。但在环境

法执法阶段,公民的影响会弱化,而企业的抵抗一如既往。企业会尽其所能游说规制者,降低

政府的环境执法力度。〔63〕

在理想的100%执法模式下,如果政府环境执法出现不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显然是政府

环境执法的有益补充,有助于解决政府环境执法失灵。在这种执法模式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原告作为补充执法者,确保环境法100%的执行。

(二)自由裁量语境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的衔接

环境自由裁量执法的逻辑是100%执法既不现实,更无必要,因为环境法规范的对象存在

千差万别的情况,政府决定要不要执法以及如何执法有诸多合理的考量。〔64〕政府不严格依

据环境法规处罚污染企业,或许是希望与企业进行环境合作治理,它的效果可能优于100%执

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会不当干扰环境执法者合理的自由裁量,破坏环境执法的灵活性,〔65〕

同时可能增加环保组织的狂热执法。不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可能诱发的私人狂热执法

现象在我国并不存在。

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规定公益诉讼,环保非政府组织近十年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数量

并不多(参见表2)。从2012年到2014年12月,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各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65
件;2015年,社会组织提起的各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是55件,2016年,社会组织提起

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是62件;2017年,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是58件;2018年社

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65件;2019年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是179件;2020年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103件。与此同时,检察机关

与环保组织一定程度上开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竞争。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全国

法院共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1件;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检察机

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71件;2018年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

113件,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1248件;2019年,检察机关提起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312件,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1642件;2020年检察机关提

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345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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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Thompson,supranote1,p.190.
Miller,supranote48,p.453.
SeePamelaH.Bucy,“PrivateJustice,”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Vol.76,No.1,2002,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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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66〕

年 度 社会组织提起的案件数 检察机关提起的案件数

2012-2014 65

2015 55

2016 62
11

2017 58 71

2018 65 113\1248

2019 179 312\1642

2020 103 3454

任何制度利弊皆备,问题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决执法不力的好处是否超过了增加狂热

执法的坏处? 美国公民诉讼的经验表明,相关案件数量虽少,但它对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给予

一定限制,特别是当行政机构的执政理念和法律规定不一致时尤为明显。〔67〕从司法实践看,

公民狂热执法冲动与政府宽松执法相比微不足道。〔68〕环境执法中普遍现象是行政处罚过

小,无法激励企业守法。〔69〕

环境行政执法的理想状态是允许执法者考虑执法成本和收益来实现最优执法,但是,应当

防止自由裁量权成为执法者不认真执法的许可证。〔70〕在环境执法状况不够乐观的背景下,

强调自由裁量权尤其不能排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否则会进一步恶化环境执法不力现象。我

国的环境执法状况不容乐观,全国人大近三年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显示,生态环境保护监

管执法不作为、乱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定职责落实不到位现象仍然是环境法实施中的普遍现

象。〔71〕因此,基于执法自由裁量完全排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够理性,明智之举是设计合理

的制度确保环境执法自由裁量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效衔接。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实现有效衔接的方案

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针对同一污染行为的关系类型大致如下:一是环境行

·8151·

中外法学 2022年第6期

〔66〕

〔67〕

〔68〕

〔69〕

〔70〕

〔71〕

表格内统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4)、《中国

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6)、《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7)、《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9)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20)。

Adelman,supranote48,p.447.
(美)詹姆斯·R.梅等:“环境公民诉讼三十年:庆祝与峰会”,王曦、杨亚辉译,《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2页。

SeeDavidR.Hodas,“EnforcementofEnvironmentalLawinaTriangularFederalSystem:Can
ThreenotbeaCrowdWhenEnforcementAuthorityisSharedbytheUnitedStates,TheStates,andTheir
Citizens?”MarylandLawReview,Vol.54,No.4,1995,p.1614.

Valiante,supranote14,p.92.
参见李丹阳:“用法治力量守护绿水蓝天———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三年用执法检查等法治方式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载《光明日报》2021年1月3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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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执法机构对污染行为置之不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挥执法功能;二是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已

对污染行为执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再次执法;三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挥执法功能,环境行

政执法机构随后再次执法。第一种情形下,如果环境执法机构因资源不足或腐败不愿意执法,

那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挥执法功能不会导致执法重叠或冲突。如果不执法是环境行政机构

自由裁量的结果,如何处理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是一大难题。法律规定环境行政执

法机构可以不处罚污染者,如《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了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33条规

定了不予行政处罚情形。在第二种情况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发生重叠或者

冲突的几率较高。如果环境行政机构依法已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罚,那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

定程度上是重叠执法,应当避免。但是,如果环境行政机构虽对污染行为进行了执法,但是执

法力度偏离立法规定,那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看似仍是有益的司法执行。难题是如果执法偏

离立法规定源于执法者合理的自由裁量,如何合理协调两者的关系? 在第三种情况下,如果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已对污染企业发挥了执法功能,执法机构有没有必要针对同一污染行为进行

执法。如果执法机构不顾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极易导致环境执法重叠。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的执法功能可能因和解等大打折扣,如果不允许执法机构对同一污染行为执法,无法达到充

分执法的效果。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可能存在的重叠乃至冲突,学界提出

了如下方案:

第一种方案,为避免重叠或冲突,废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72〕从前述有关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的关系类型看,完全废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必要。第一,如
果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因执法资源不足或者腐败选择不执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显然不会与环

境行政执法出现重叠或者冲突。第二,即便针对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已执法的污染行为提起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可控,其对环境行政执法的干预并不大。

第二种方案,为避免重叠或冲突,限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只能针对当下继续存在的污染行

为,不能起诉过去的污染行为。〔73〕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针对过去的污染

行为,会影响环境行政执法机构与污染者之间达成有益环保的执法和解。这一方案看似有理,

实则不然。第一,如果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干扰了环境行政执法,针对现在的污染行为提起

诉讼对环境行政执法的干扰要大于针对过去的污染行为,因为政府更重视现在的污染行为而

非过去的污染行为。第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影响环境执法和解的现象可以避免,法院在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可认定污染企业和环境执法者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而判断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

第三种方案,认为行政优先机制可解决执法重叠或冲突,抓手是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

前通知制度:原告提起诉讼前应通知环境行政执法机构,行政机构如果采取措施环境民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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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参见王曦:“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顺序”,《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第113页。

SeeJeffreyG.Miller,“GwaltneyofSmithfield,Ltd.v.ChesapeakeBayFoundation,Inc.:Invita-
tiontotheDanceofLitigation,”EnvironmentalLawReporterNews& Analysis,Vol.18,No.3,1988,p.
1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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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不再进行。该方案的基本逻辑是,应将复杂的环境纠纷交给专业的环保行政机构,如果执

法机构对污染行为已采取措施应避免诉讼。这一方案较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可取,但事前通

知的局限不容忽视。

第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从美国公民诉讼通知制度50多年的实践看,其确保行政

优先的实际意义不大。如果环境执法机构想要阻止公民诉讼,它很少在60日完成这项事情。

美国环保署从调查到准备向美国司法部提交起诉材料通常超过60日,美国司法部需要60日

准备期。事实上,通知条款入法不是服务于行政优先,而是为了安抚公民诉讼的反对者。

第二,无法有效预防损害。与通知制度相伴而随的是等待期,即原告在法定期限(通常60
日)内无法提起诉讼。等待期制度会导致原告试图阻止的环境污染行为最终发生,为此《清洁

空气法》第304条、《清洁水法》第505条、《资源保护与恢复法》第7002条等规定了通知豁免制

度,如果污染损害形势紧迫且结果较为严重,公民可以不履行通知手续直接提起诉讼或者履行

通知手续后直接提起诉讼。加之通知对象不仅包括政府执法机构,而且包括污染企业。如果

严格遵守通知程序,可能导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根本无法进行,作为潜在被告的污染者通过改

变污染行为让原告陷于不断发送诉前通知的怪圈。

第三,助长执法腐败。通知制度容易助长环境执法腐败,执法者可通过对污染企业处以较

轻的处罚来帮助后者避免承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所主张的较重法律责任。实践中,不是

环境行政执法机构主张法院尊重其作出的环境行政处罚,而是污染企业主张法院应该尊重环

境行政处罚,因为环境行政处罚通常比司法裁决的法律责任弱。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污染企业

为了避免被环保组织起诉,帮助执法者起草针对自己的环境处罚文书。〔74〕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

内通报对被告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收到人民法院

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后,可以根据案件线索开展核查;发现被告行为构成环境行政

违法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报人民法院。〔75〕从防止执法重叠或冲突的角度

来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规定的通知制度难以胜任。按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司法解释》的逻辑,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法院依法裁决和环境行政执法并行不

悖,这会导致污染者因同一污染行为受到双罚:既承担法院要求的责任又承担行政机关的行政

处罚。针对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衔接之不足,可采取如下方法予以解决:

第一,改造现有制度。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通报对被告负有监督

管理职责的环保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应当对法院的通知作出答复。如果主管部门已对被告被

诉的污染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其应当向法院提交环境行政处罚书和相关材料,供法院审理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时参考。如果环境行政处罚采用执法和解,那么法院可要求主管部门对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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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CliffordRechtschaffen,“PromotingPragmaticRiskRegulation:IsEnforcementDiscretionthe
Answer?”UniversityofKansasLawReview,Vol.52,No.5,2004,p.135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法
〔2014〕3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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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主管部门未对相关行为进行处罚,相关部门可对案件涉及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供法院参考。如果主管部门没有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其不能随后针对同一环境污染行为进

行行政处罚,否则对污染企业不公。

第二,创设诉前通知等待制度。诉前通知等待制度是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潜在原告在

起诉污染者前,必须将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及其后果告知执法者,执法者如在法定期间认真履行

执法职责,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潜在原告不得向法院针对同一环境污染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诉前通知等待制度良好运行的前提是,执法机构是有能力且有意愿严格执法的可信

赖部门,否则诉前通知等待制度会恶化执法不力现象。为确保诉前通知等待制度既发挥行政

机构的专业特长,又预防其成为执法者和污染者的腐败温床,该制度的设计应当注重如下问

题:

首先,执法者接到通知后,应该在法定期间对污染行为及时且认真地执法。法定期间可以

借鉴行政处罚法中有关期间的规定,通知之日可视为立案之日。在法定期间,执法者必须及时

认真执法,一旦执法者针对污染行为依法采取措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便不得提起。但是,如
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认为政府执法存在不足,其可以选择提起诉讼,法院如果认为政府执

法确实不力就应当支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如果执法者得到通知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继续进行。

其次,确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在行政执法中的参与权。之所以需要赋予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原告参与行政执法的权力,一是监督执法者认真执法,不会让通知制度成为执法者不当

执法的保护伞;二是避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在执法后提起诉讼,防止针对同一污染行为重

复执法。

再次,规定通知例外。从美国公民诉讼的经验看,通知例外制度是公民诉讼取得成功的一

个重要保障。比如,美国《清洁空气法》第304条、《清洁水法》第505(b)条和《资源保护与恢复

法》等均规定了通知例外,如果污染者违反了新污染源或者危险物质排放标准,那么公民可以

在通知执法者和污染者后直接起诉污染者,无需经历60日的漫长等待。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

成功经验,针对一些负面影响大的污染行为规定通知例外制度。

上述两种方法均可衔接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过两者运行的制度成

本有所差异。如果环境行政执法不力的原因在于执法资源匮乏,那么改造现有制度优于

创设通知制度,因为诉前通知制度会迫使执法者将本已紧张的资源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原告发现的问题。如果环境执法不力的原因在于执法腐败,那么诉前通知制度的意义

更是荡然无存:让腐败者自我纠正的希望不大。如果环境执法不力的原因在于柔性执

法,两者似乎没有优劣之分。

六、结 语

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法上的一大制度创新,它允许社会力量通过诉讼的方式参与国家的

生态环境治理。从2005年中央层面提出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国务院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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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到“发展环境社会团体,促进环境公益诉

讼研究”,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入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已有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在这

期间,围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司法争议不断,既有环保组织能力和动机的忧虑,也有

法院负担过重的考量;既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定性的对立,也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完

善路径的分歧。不少争议一定程度上源于人们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缺乏合理认识。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除了有民事权益救济的一面,还有环境行政司法执行的一面,后者往往被人们

轻视甚至被忽视。未来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应当重视其环境行政司法执行的一面,设
计合理的制度确保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效衔接。

Abstract:EnvironmentalpublicinterestcivillitigationisamajorinstitutionalinnovationinChina̓s

environmentallegalsystem.FromthedesignofChina’senvironmentalpublicinterestcivillitigationand

itspractice,ithasthejudicialexecutivefunction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lawbymakingupfor

thelack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Inthisway,thejudicialpracticeofenviron-

mentalpublicinterestcivillitigationcanreasonablyexplaintheemphasisonbehavioralillegalityandenvi-

ronmentaladministration,andeffectivelycoordinatetheconflictsbetweenenvironmentalcivilpublicin-

terestlitigation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ldamagecompensationlitigation.Environmentalpublicinter-

estcivillitigationenablesthecourtstoparticipatein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toa

certainextent.InthecontextofChina’svigorouseffortstospecializeinenvironmentaljustice,courts

havetheresourcesandabilitytodealwithenvironmentalaffairsinvolvedinenvironmentalcivilpublicin-

terestlitigation,andwillnotreplacetraditional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agencies.

Inordertoeffectivelyplaythejudicialexecutivefunction,thescope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non-gov-

ernmentalorganizationsshouldbeappropriatelyexpandedratherthanstrictlyrestricted.Underthecir-

cumstanceofrespectingthediscretion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agenciesinlawenforcement,envi-

ronmentalpublicinterestcivillitigationand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shouldbeef-

fectivelyconnected.Itmightbenecessarytostrengthen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participation

throughtheadministrativeresponsesystemorthepre-litigationnoticemechanism.

KeyWords:EnvironmentalPublicInterestCivilLitigation;CitizenLawsuits;AdministrativeLaw

Enforcement;EnvironmentalAdjudication;Administrative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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